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96號

原      告  蔡明正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蔡明義  

追加原告    黃聰吉  

            陳淑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被      告  李英杰  

            李添裕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藝懷律師

複  代理人  楊捷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套繪登記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黃聰吉新臺幣21,9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

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淑惠新臺幣5,475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第一項以新臺

幣21,900元為原告黃聰吉預供擔保、第二項以新臺幣5,475

元為原告陳淑惠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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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蔡明正起訴聲明：一、被告二人應

偕同原告蔡明正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

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

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

請。二、被告二人應共同給付原告蔡明正及訴外人陳淑惠、

黃聰吉共新臺幣（下同）249,5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

蔡明正代為受領之（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追加原告黃聰

吉、原告陳淑惠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二人

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

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

二、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

吉1,8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民國

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

05頁、第308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於變更前、後

之主張均係基於相同基礎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於106年間各取得新

北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37號土地）8分之3、8

分之4、8分之1應有部分，被告二人為新北市○○區○○段0

00號土地（下稱464號土地）所有權人，並於464號土地上建

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系爭房屋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字號如附表一所示，

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

　㈡聲明第1項部分：

　⒈原告預計將437號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惟原告欲申請建

造執照時發現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竟遭系爭房屋套繪

為法定空地範圍，437號土地於過去40餘年間，所有權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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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外人即原告蔡明正之祖母王查某單獨所有，原告及家人從

未聽聞王查某曾同意提供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

地，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亦非真正，該套繪管

制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

　⒉退步言之，縱認王查某與訴外人即系爭房屋之起造人李格算

間就437號土地遭系爭房屋套繪部分具有使用借貸契約，但

該使用借貸契約並不拘束因買賣而取得437號土地之其他所

有權人即原告黃聰吉、陳淑惠。再退步言之，縱認該使用借

貸契約存在於兩造之間，則原告主張以115年1月13日準備期

日當庭所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4款

規定，向被告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通知，於兩造間

使用借貸關係終止後，該套繪管制已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

之使用權，是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除去該套繪管制。

　㈢聲明第2項部分：

　⒈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

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原告因此受有財產權之

損害、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法定空地套繪影

響原告對437號土地全部之利用計畫，故應以437號土地如未

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

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

害共2,490,569元（計算式：437號土地總面積317.27平方公

尺×15,700元×10％×5年＝249萬569元）。

　⒉被告侵害437號土地之行為，除以系爭房屋事實上占用437號

土地，並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民事判決（下稱另案

判決）認定在案外，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

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且兩種性質之占用

狀態排除方式不同，前者係拆除房屋、後者係解除套繪，並

無重複，爰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

「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

之不當得利（計算式：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15.87平方公尺

×113年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8,300元＝1,242,6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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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故被告二人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

649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1／8，元

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計算式：

(2,490,569元＋1,242,621元)�4／8，元以下四捨五入】、

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計算式：(2,490,569元＋1,2

42,621元)�3／8，元以下四捨五入】之不當得利。

　㈣爰就聲明第1項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聲明第

2項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二人

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上領有如附表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

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⒉

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

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114年4月7

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早已出借437號土地15.87平方公尺予李格算即被告二

人父親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下稱系爭使用借貸契

約），系爭房屋所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之建照、使照亦取

得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之目的在於63、

64年時，王查某及其子女等人均住在437號土地上之宅邸，

生活空間不足，訴外人王森三、蔡建司（均為王查某之子）

等人多生嫌隙，王查某為避免衝突擴大，同時安撫下一代生

活，便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

並於系爭房屋完成時起，王森三一家人即搬至系爭房屋與被

告二人同住，應認王查某係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

繼續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

意並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現由被告

二人占有使用中，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437號土地自65

年起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迄今具有長久之公示外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其觀，基於債權物

權化之法理，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內容亦應拘束王查某之繼承

人等，故原告蔡明正嗣後從其父即訴外人蔡建司取得437號

土地，仍應負有忍受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之法律上義

務。另就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而言，土地受讓人知悉或

可得而知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時，其行使物上請求權即有違

背誠信原則而不得為之。

　⒉如將437號土地之套繪解除，除妨礙被告二人長久以來安穩

之生活權益外，更使系爭房屋淪為實質違建，相比之下原告

僅可得15.87平方公尺之解除套繪之土地，無視被告二人經

父執輩寄受而來之原有長久生活狀態之維護，且原告蔡明正

及其父母亦知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存在，況被告自始有意

購買437號土地，不致造成原告損害，則原告訴請被告偕同

解除套繪管制，已有權利濫用、與誠信原則有違。

　⒊法定空地解除套繪涉及行政高權之行使與撤銷，屬機關單方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

非屬原告得自由處分之事項，應依法定申請程序始能解除套

繪管制。且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

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3項

「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

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等規定，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不可

分割、移轉或重複使用的空地，前開建築法規定亦屬民法第

765條所稱法令限制，於系爭房屋未達不堪使用前仍有使用

之必要性，所有權人主張所有權行使亦不得超越法令限制。

　㈡聲明第2項部分：

　⒈原告蔡明正於另案判決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今再起訴請求同一地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一事不

再理。

　⒉況另案判決認定原告蔡明正至多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6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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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當得利，又原告主張被告利用437號土地面積為15.87平

方公尺，計算上不應以317.27平方公尺計算占用面積。再43

7號土地113年度公告地價固為15,700元，然每年度公告地價

均有不同，原告逕以最高之113年計算亦屬不當等語，資為

抗辯。

　㈢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

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

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

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

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㈡437號土地之所有權異動情形：

　　查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共有437號土地，

應有部分分別為8分之3、8分之4、8分之1，437號土地於重

測前地號為新北市○○區○○段00000號（下稱重測前90-10

號土地），重測前90-10號土地原於42年6月15日登記為王查

某所有，於99年10月30日地籍圖重測而變更地號為437號土

地時，土地所有權人包含訴外人王登貴、蔡登海、王欽榮、

蔡金亮、王森三、蔡建和、陳玉玉如、鄭蔡市等人，均為王

查某之子女；嗣於103年9月26日經判決共有物分割，所有權

人仍為前開9人；嗣蔡建和於103年12月5日將其所有之權利

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陳淑惠；王登貴、蔡金

亮、王森三、陳玉玉如於105年3月22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

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黃聰吉；鄭蔡市、蔡登海分

別於105年4月19日、105年4月21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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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王欽榮於105年6月22日

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

原告三人並於105年7月11日將437號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移轉

登記與訴外人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06年8月30

日塗銷信託登記等情，有437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

索引資料、重測前90-1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影本、王查某

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

31至51頁、第183頁、限閱卷）。

　㈢系爭房屋應係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⒈查被告二人原分別共有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

（重測前建號為新北市○○區○○段○○○○段00○號，被

告二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

區○○路000號，坐落地號為464地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

2年間，主要建材為土造，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物層數為1

層，嗣於114年7月24日辦理滅失登記；又被告二人於114年8

月19日就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下稱1244號建

物）辦理保存登記（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

亦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築基地地號為464號、43

7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65年7月20日間，主要建材為加強

磚造，主要用途為店鋪、住宅，建物層數為3層，使用執照

及建造執照有二筆，其一為65使字第1497號使用執照、65林

建字第555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重

建，地號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所有權人王查某）、重測

前臺北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

人李格算，下稱重測前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

騎樓、第一層、第二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

尺；其二為69使字第224號使用執照、68林建字第3403號建

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增建，地號為亦為重

測前90-10號、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第三層建

物，法定空地面積亦為15.87平方公尺等節，經本院調取65

林建字第555號、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案卷宗（下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別稱65年建照卷、68年建照卷）查閱無訛，並有572號建

物、1244號建物之建物所有權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

4年莊登字第143810號、莊登總字第1550號登記申請書（含

使用執照及使用執照存根、1244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65年及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查（見本院卷

二第97至第101頁、第111至129頁、第175至207頁）。

　⒉又原告蔡明正與被告二人於另案判決中，係就系爭房屋之部

分無權占有437號土地而生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之訴

訟，觀諸另案判決卷內所附系爭房屋照片，該房屋之建築材

料應為水泥磚造，並非土造，且房屋共3層等情，為兩造所

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59頁），並有另案判決卷內所

附前開照片可佐（見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調字第7號卷

第43、45頁）。是依系爭房屋之建築材料、建築日期、572

號建物及1244號建物之不動產登記情形，及被告主張572號

建物於65年使字第1497號、69年使字第244號使用執照取得

前即已滅失，1244建號建物早於65年間即已建築完成，僅遲

至114年7月24日就572號建物辦理滅失登記，並於同年8月19

日始辦理第一次保存登記等語，原告亦不爭執系爭房屋為12

44號建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頁、第159頁），應認572號

建物早於系爭房屋於65年間建成前即已滅失，系爭房屋應係

1244號建物無訛。

　㈣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所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性：

　⑴原告主張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其57年之印鑑

登記簿印章並非同一，且該同意書所列「土地所有權人住

址」欄位，王查某之地址顯係由訴外人即被告父親李格算填

寫後，發現寫錯再為塗改、蓋用塗改人李格算之印章，但並

沒有立書人王查某之印章，身分證字號亦有誤繕，與常理不

符，且王查某並未書面授權李格算代理製作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等語，而爭執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形式真

正性（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0頁）。被告則抗辯法規未要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土地同意書要已經登記的印鑑，應減輕被告之舉證責任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63頁）。而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

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47年台

上字第1784號判決先例參照），則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其

上王查某之印文，既為原告否認為真正，應由主張其為真正

之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查65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5年5月12日所出具之土地使

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

列土地建築店鋪貳層、造加強磚造建築物座，業經本人等壹

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下

方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同意使用土

地面積為21.35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

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呈窄橢圓形之「王查某」字樣印

文，住○○○○○○○鄉○○村00鄰○○村○○路00號」，

其中「東林村14鄰」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劃線

上方蓋有一「王查某」字樣之印文，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

「F00000000」；65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

某」之字樣印文2枚亦為同一橢圓形印文；另查68年建照卷

內所附王查某於68年6月30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

鋪參層，店鋪住宅RC造建築物棟，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

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土地所有權

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正方形「王

查某」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1上載「林口鄉西林村14

鄰」，該地址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畫線上方蓋

有2枚「李格算」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2上載「林口鄉西

林村林口路72號」，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Z00000000

0」，且前開卷宗內均無王查某之印鑑證明；另68年建照卷

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1枚亦為同一

正方形印文等情，有該2紙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土地登記清冊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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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69頁、第175至207頁、第191頁）。

　⑶惟查，王查某之除戶謄本上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

號（見本院卷一第259頁），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F

00000000號、Z000000000號均有不符。另觀諸原告所出具之

57年印鑑登記簿，其上登記之王查某印鑑章印文為正圓形，

右上角有「王」字樣，左側由上而下有「查某」字樣（見本

院卷一第245至247頁），亦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王

查某橢圓形、正方形印文形狀均有明顯不同，顯非同一。且

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系爭房屋取得使照、建照時套

繪法定空地之相關法規規範及審核要件為何？又係以何標準

或要件審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例如，出具土地之人是否需

提供權狀、謄本或其他資料）？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

以：依當時建築法第11條：「建築聲請書，應載明左列事

項：…三、起造人之土地權利，並附具證明文件。」及內政

部95年10月3日營署建管字第950051168號函規定：「…主管

建築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應

依有關法令規定審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

設計簽證負責…」，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本局就建造

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9頁、第55至56頁）。足認受理建照、使照申請之建築主

管機關，僅就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齊全為形式審查，

並未就其真正性與否予以審查。是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

未經建築主管機關審認其真正性，且有前開王查某之身分證

統一編號誤繕、印文與印鑑證明不符之情狀，再被告未舉其

他事證證明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則難認系爭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確係由王查某所親書及蓋印其所有之印文。

　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是否存在：

　　被告雖主張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存有系爭使用借

貸契約，即王查某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

空地使用，並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

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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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

等語。惟查，除前開本院認定不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土地使

用權同意書外，被告未就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具有系爭使用借

貸契約之合意舉證以實其說，而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非

真正，則難認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確實存在，況437號土地自

王查某之子女取得所有權以後，迭經買賣而更易所有權人為

本件原告三人，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既不存在，自無可能因此

拘束437號土地之繼受人即本件原告三人。

　⒊基上所述，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並非真正，且系爭使用借

貸契約並非存在，是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為系爭房屋

套繪為法定空地，確有未取得437號土地所有人同意之瑕

疵，應堪認定。

　⒋原告就聲明第1項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原告提起訴訟，須就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在法律上有受

判決之現實利益，始得為之。倘原告不因獲得勝訴之確定判

決而受有法律上之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

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為具備權利保護要件（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本院函詢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倘認系爭房屋應予解除對437號土地之法定

空地套繪，其相關法規、程序及審核標準為何？行政機關是

否得依職權執行並解除法定空地套繪？等情，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復以：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規定：「…行政處分未經

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

在。」，建造執照非經撤銷不得解除套繪，倘需解除套繪應

依前開規定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6頁）。則43

7號土地倘欲解除其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套繪，尚以系

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撤銷為前提。惟建造執照之核發，

乃建築主管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而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無效之情

事，應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確認，或由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

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請求行政機關確認、循行政救濟程序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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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無效；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得撤銷之情事，則應由行

政機關依職權撤銷，或由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向行政機關申

請撤銷、循撤銷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之行政救濟程序為之，

且尚需經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審認具備相關要件，並非一經

申請即得獲處分撤銷之結果，是於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

照行政處分未依法撤銷前，普通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故原告

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就437號土地解除法定空

地套繪之申請，尚無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

難認原告此部分之訴有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㈤聲明第2項部分：

　⒈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

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參

照），惟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係民法第181條但書所

稱之價額。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

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不當得利之功能，在

於使受益人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的利益（取除功能），

不當得利受益人有返還其所受利益予受損人之義務，與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為目的並不相同（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得依不當

得利請求返還者，以占有人受有利益為前提，且返還之範圍

亦以占有人所受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

　⒉原告主張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

規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應以437號土

地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

得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

計算損害共2,490,569元；另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

用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故原告亦請

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

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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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

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之不當得

利等語。惟就原告主張其等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

而致原告三人受有共計2,490,569元損害部分，縱認原告對4

37號土地之利用計畫，因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

空地，而有不能實現、難以實現或將增加成本之情，至多亦

僅能認原告受有損害，然系爭房屋所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

僅有15.87平方公尺，原告並未說明被告何以因原告前開預

期利益不能實現，而就437號土地之全部範圍受有何利益。

另原告主張依被告違法套繪面積，致被告受有擴張系爭房屋

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部分，

惟原告主張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所請求之期間為何？為何得

以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逕乘以437號土地之113年公告現

值，而得出1,242,621元之損害額？前開2,490,569元、1,24

2,621元之損害，有無重疊？均未見原告舉證，自難憑採。

　⒊惟被告既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面積15.

87平方公尺，是被告就該違法套繪部分，確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

告償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所受利益之價

額，自屬於法有據。而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

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且於租用基地

建築房屋時亦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舉辦規定地價或重

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

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查437號土地位於新北市

林口區，附近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且生活、商店、交通等機能尚屬便

利，有本院職權查詢之Google地圖街景照片可參（見本院卷

二第297頁），經審酌437號土地之坐落位置、繁榮程度、交

通便利、被告占用部分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情，認被告

應返還所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該期間被告所占用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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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土地範圍申報地價之年息百分之5計算，方為合理。

　⒋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不當得利數額：

　　查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應得主張被告二人分別返還自10

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

利21,900元、5,475元（計算式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所

載，437號土地公告現值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95頁）。又

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本文、第203條分予明定。是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請

求就21,900元、5,475元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兩造不爭執該民事準備狀繕

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被告二人，見本院卷二第308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

合，亦應准許。

　⒌原告蔡明正請求部分：

　⑴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七、

當事人就已繫屬於不同審判權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訴、起訴違

背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

決效力所及。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

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400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認定被告二人應將坐落437號土地如附

圖所示437⑶部分面積14.47平方公尺及如附圖所示437⑷部

分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

還予原告蔡明正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主文第4項認定被告二

人應給付原告蔡明正19,661元，該部分係自106年12月8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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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1年12月7日間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其中106年12月8日

至同年12月31日(共24日)不當得利為270元（計算式：16.55

平方公尺×原告應有部分3／8×11,040元×6％×24日�365日＝

270）；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為7,805元（計算式：

16.55×3／8×10,480元×6％×2年＝7,805）；109年1月1日至1

10年12月31日為7,745元（計算式：16.55×3／8×10,400元×

6％×2年＝7,745）；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

為3,841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6％×341日�36
5日＝3,841元），則106年12月8日至111年12月7日不當得利

共計19,661元（計算式：270＋7,805＋7,745＋3,841＝19,6

61）；主文第5項認定被告二人應自111年12月8日起至拆除

第一項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蔡明正343元（計算

式：16.55×3／8×11,040元×6％÷12月＝343元），有另案判

決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53頁）。

　⑶又另案判決業已確定，並經原告蔡明正聲請強制執行，現由

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527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中，且於本

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第4項之強制執行

程序尚未執行終結（見本院卷二第265至294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9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強制

執行卷宗，查閱無訛。且查原告主張437號土地為系爭房屋

所套繪之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且範圍已全部為

另案判決囑託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作成之收件日期文號11

2年6月21日莊土測字第126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暫編地

號437(3)、437(4)（面積共計16.55平方公尺，計算式：14.

47＋2.08）之範圍所涵蓋，有該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附圖、

法定空地套繪圖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9頁、本院卷二第160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0頁）。是另案

判決主文第1項之地上物既仍未拆除完竣，則另案判決主文

第5項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則仍

持續發生，故本件原告蔡明正就437號土地經系爭房屋套繪

之15.87平方公尺，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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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倘有理由，所得主張之不當得

利數額共計16,425元，已全部為該期間另案判決所認定之2

0,064元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所涵蓋（計算式均詳如附表

四所示），原告蔡明正自不得重複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依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主文第1項、第2項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聰吉、原告

陳淑惠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且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

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王士珮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使用執造字號及法定空地

面積

編號 建造執照字號 使用執造字號 法定空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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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原告黃聰吉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1 65林建字第555號 65林使字第1497號 15.87平方公尺

2 65林建字第555-1號 同上 同上

3 65林建字第3403號 69林使字第224號 同上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 年 度

公 告 地

價(新臺

幣 元 ／

平 方 公

尺)

當年度申

報地價(新

臺幣元／

平方公尺)

【 計 算

式：公告

地 價 ×8

0％】

占用面

積 (平

方 公

尺)

年 息

(％)

權利

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新

臺幣，元以下

四捨五入)【計

算式：申報地

價×占用面積×

權利範圍×年息

× 占 用 期 間 比

例】

1 108 108年11月1

9日起至同

年12月31日

（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4／8 490

2 109 109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3 110 110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4 111 111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5 112 112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6 113 113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1 月 18 日

（ 共 323

日）

15,700 12,560 15.87 5 4／8 4.398

共計 21,900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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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附表四：原告蔡明正於本件與另案判決重複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

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 年 度

公 告 地

價(新臺

幣 元 ／

平 方 公

尺)

當年度申

報地價(新

臺幣元／

平方公尺)

【 計 算

式：公告

地 價 ×8

0％】

占用面

積 (平

方 公

尺)

年 息

(％)

權利

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新

臺幣，元以下

四捨五入)【計

算式：申報地

價×占用面積×

權利範圍×年息

× 占 用 期 間 比

例】

1 108 108年11月1

9日起至同

年12月31日

（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1／8 122

2 109 109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3 110 110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4 111 111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5 112 112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6 113 113年1月1

日起至同年

11 月 18 日

（ 共 323

日）

15,700 12,560 15.87 5 1 ／

8 

1,099

共計 5,475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

告 地 價

(新臺幣

當年度申

報地價(新

臺幣元/平

方 公 尺 )

占用面

積

( 平 方

公尺)

本 判

決 認

定 之

另案判

決認定

之年息

(%)

權 利 範

圍

本判決認定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新臺幣，元

以下四捨五入)

該期間另案判決

認定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新

01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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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方

公尺)

【 計 算

式：公告

地 價 ×8

0%】

年 息

(%)

【計算式：申報

地價×占用面積×

權利範圍×年息×

占用期間比例】

臺幣，元以下四

捨五入)

1 108 108年11月1

9日起至同

年12月31日

（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6 3／8  367 460元

（計算式：16.55

×3／8×10,480元×

6％×43日�365日
＝460元）

2 109 109年 1月 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7,745元

3 110 110年 1月 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4 111 111年 1月 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① 111年1月1日

至同年12月7日

（共341日)：

3,841元

② 111年12月8日

起至同年月31

日止（按月給

付343元，計算

式：343元�24
日�31日）：2

66元

5 112 112年 1月 1

日起至同年

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4,116 元（計 算

式 ： 343 元 �12
月）

6 113 113年 1月 1

日起至同年

11 月 18 日

（ 共 323

日）

15,700 12,560 15.87 5 6 3／8   3,298 3,636 元【計 算

式：343元�(10
月+18日�30日）

共計 16,425 20,064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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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96號
原      告  蔡明正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蔡明義  
追加原告    黃聰吉  
            陳淑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被      告  李英杰  
            李添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藝懷律師
複  代理人  楊捷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套繪登記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黃聰吉新臺幣21,9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淑惠新臺幣5,475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第一項以新臺幣21,900元為原告黃聰吉預供擔保、第二項以新臺幣5,475元為原告陳淑惠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蔡明正起訴聲明：一、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蔡明正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二、被告二人應共同給付原告蔡明正及訴外人陳淑惠、黃聰吉共新臺幣（下同）249,5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蔡明正代為受領之（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追加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二、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05頁、第308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於變更前、後之主張均係基於相同基礎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於106年間各取得新北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37號土地）8分之3、8分之4、8分之1應有部分，被告二人為新北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64號土地）所有權人，並於464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字號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
　㈡聲明第1項部分：
　⒈原告預計將437號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惟原告欲申請建造執照時發現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竟遭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範圍，437號土地於過去40餘年間，所有權人為訴外人即原告蔡明正之祖母王查某單獨所有，原告及家人從未聽聞王查某曾同意提供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亦非真正，該套繪管制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
　⒉退步言之，縱認王查某與訴外人即系爭房屋之起造人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遭系爭房屋套繪部分具有使用借貸契約，但該使用借貸契約並不拘束因買賣而取得437號土地之其他所有權人即原告黃聰吉、陳淑惠。再退步言之，縱認該使用借貸契約存在於兩造之間，則原告主張以115年1月13日準備期日當庭所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4款規定，向被告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通知，於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終止後，該套繪管制已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是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除去該套繪管制。
　㈢聲明第2項部分：
　⒈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原告因此受有財產權之損害、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法定空地套繪影響原告對437號土地全部之利用計畫，故應以437號土地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害共2,490,569元（計算式：437號土地總面積317.27平方公尺×15,700元×10％×5年＝249萬569元）。
　⒉被告侵害437號土地之行為，除以系爭房屋事實上占用437號土地，並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民事判決（下稱另案判決）認定在案外，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且兩種性質之占用狀態排除方式不同，前者係拆除房屋、後者係解除套繪，並無重複，爰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15.87平方公尺×113年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8,300元＝1,242,621元）。
　⒊故被告二人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1／8，元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4／8，元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3／8，元以下四捨五入】之不當得利。
　㈣爰就聲明第1項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聲明第2項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⒉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早已出借437號土地15.87平方公尺予李格算即被告二人父親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下稱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系爭房屋所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之建照、使照亦取得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之目的在於63、64年時，王查某及其子女等人均住在437號土地上之宅邸，生活空間不足，訴外人王森三、蔡建司（均為王查某之子）等人多生嫌隙，王查某為避免衝突擴大，同時安撫下一代生活，便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並於系爭房屋完成時起，王森三一家人即搬至系爭房屋與被告二人同住，應認王查某係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現由被告二人占有使用中，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437號土地自65年起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迄今具有長久之公示外觀，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其觀，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內容亦應拘束王查某之繼承人等，故原告蔡明正嗣後從其父即訴外人蔡建司取得437號土地，仍應負有忍受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之法律上義務。另就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而言，土地受讓人知悉或可得而知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時，其行使物上請求權即有違背誠信原則而不得為之。
　⒉如將437號土地之套繪解除，除妨礙被告二人長久以來安穩之生活權益外，更使系爭房屋淪為實質違建，相比之下原告僅可得15.87平方公尺之解除套繪之土地，無視被告二人經父執輩寄受而來之原有長久生活狀態之維護，且原告蔡明正及其父母亦知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存在，況被告自始有意購買437號土地，不致造成原告損害，則原告訴請被告偕同解除套繪管制，已有權利濫用、與誠信原則有違。
　⒊法定空地解除套繪涉及行政高權之行使與撤銷，屬機關單方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非屬原告得自由處分之事項，應依法定申請程序始能解除套繪管制。且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等規定，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不可分割、移轉或重複使用的空地，前開建築法規定亦屬民法第765條所稱法令限制，於系爭房屋未達不堪使用前仍有使用之必要性，所有權人主張所有權行使亦不得超越法令限制。
　㈡聲明第2項部分：
　⒈原告蔡明正於另案判決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今再起訴請求同一地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一事不再理。
　⒉況另案判決認定原告蔡明正至多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6計算不當得利，又原告主張被告利用437號土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計算上不應以317.27平方公尺計算占用面積。再437號土地113年度公告地價固為15,700元，然每年度公告地價均有不同，原告逕以最高之113年計算亦屬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㈡437號土地之所有權異動情形：
　　查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共有437號土地，應有部分分別為8分之3、8分之4、8分之1，437號土地於重測前地號為新北市○○區○○段00000號（下稱重測前90-10號土地），重測前90-10號土地原於42年6月15日登記為王查某所有，於99年10月30日地籍圖重測而變更地號為437號土地時，土地所有權人包含訴外人王登貴、蔡登海、王欽榮、蔡金亮、王森三、蔡建和、陳玉玉如、鄭蔡市等人，均為王查某之子女；嗣於103年9月26日經判決共有物分割，所有權人仍為前開9人；嗣蔡建和於103年12月5日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陳淑惠；王登貴、蔡金亮、王森三、陳玉玉如於105年3月22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黃聰吉；鄭蔡市、蔡登海分別於105年4月19日、105年4月21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王欽榮於105年6月22日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原告三人並於105年7月11日將437號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與訴外人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06年8月30日塗銷信託登記等情，有437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資料、重測前90-1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影本、王查某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1至51頁、第183頁、限閱卷）。
　㈢系爭房屋應係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⒈查被告二人原分別共有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重測前建號為新北市○○區○○段○○○○段00○號，被告二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坐落地號為464地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2年間，主要建材為土造，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物層數為1層，嗣於114年7月24日辦理滅失登記；又被告二人於114年8月19日就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下稱1244號建物）辦理保存登記（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亦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築基地地號為464號、437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65年7月20日間，主要建材為加強磚造，主要用途為店鋪、住宅，建物層數為3層，使用執照及建造執照有二筆，其一為65使字第1497號使用執照、65林建字第555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重建，地號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所有權人王查某）、重測前臺北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李格算，下稱重測前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騎樓、第一層、第二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其二為69使字第224號使用執照、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增建，地號為亦為重測前90-10號、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第三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亦為15.87平方公尺等節，經本院調取65林建字第555號、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案卷宗（下分別稱65年建照卷、68年建照卷）查閱無訛，並有572號建物、1244號建物之建物所有權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4年莊登字第143810號、莊登總字第1550號登記申請書（含使用執照及使用執照存根、1244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65年及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97至第101頁、第111至129頁、第175至207頁）。
　⒉又原告蔡明正與被告二人於另案判決中，係就系爭房屋之部分無權占有437號土地而生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之訴訟，觀諸另案判決卷內所附系爭房屋照片，該房屋之建築材料應為水泥磚造，並非土造，且房屋共3層等情，為兩造所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59頁），並有另案判決卷內所附前開照片可佐（見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調字第7號卷第43、45頁）。是依系爭房屋之建築材料、建築日期、572號建物及1244號建物之不動產登記情形，及被告主張572號建物於65年使字第1497號、69年使字第244號使用執照取得前即已滅失，1244建號建物早於65年間即已建築完成，僅遲至114年7月24日就572號建物辦理滅失登記，並於同年8月19日始辦理第一次保存登記等語，原告亦不爭執系爭房屋為1244號建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頁、第159頁），應認572號建物早於系爭房屋於65年間建成前即已滅失，系爭房屋應係1244號建物無訛。
　㈣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所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性：
　⑴原告主張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其57年之印鑑登記簿印章並非同一，且該同意書所列「土地所有權人住址」欄位，王查某之地址顯係由訴外人即被告父親李格算填寫後，發現寫錯再為塗改、蓋用塗改人李格算之印章，但並沒有立書人王查某之印章，身分證字號亦有誤繕，與常理不符，且王查某並未書面授權李格算代理製作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語，而爭執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形式真正性（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0頁）。被告則抗辯法規未要求土地同意書要已經登記的印鑑，應減輕被告之舉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而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先例參照），則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其上王查某之印文，既為原告否認為真正，應由主張其為真正之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查65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5年5月12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鋪貳層、造加強磚造建築物座，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下方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同意使用土地面積為21.35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呈窄橢圓形之「王查某」字樣印文，住○○○○○○○鄉○○村00鄰○○村○○路00號」，其中「東林村14鄰」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劃線上方蓋有一「王查某」字樣之印文，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F00000000」；65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2枚亦為同一橢圓形印文；另查68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8年6月30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鋪參層，店鋪住宅RC造建築物棟，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正方形「王查某」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1上載「林口鄉西林村14鄰」，該地址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畫線上方蓋有2枚「李格算」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2上載「林口鄉西林村林口路72號」，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Z000000000」，且前開卷宗內均無王查某之印鑑證明；另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1枚亦為同一正方形印文等情，有該2紙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土地登記清冊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第175至207頁、第191頁）。
　⑶惟查，王查某之除戶謄本上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號（見本院卷一第259頁），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F00000000號、Z000000000號均有不符。另觀諸原告所出具之57年印鑑登記簿，其上登記之王查某印鑑章印文為正圓形，右上角有「王」字樣，左側由上而下有「查某」字樣（見本院卷一第245至247頁），亦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王查某橢圓形、正方形印文形狀均有明顯不同，顯非同一。且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系爭房屋取得使照、建照時套繪法定空地之相關法規規範及審核要件為何？又係以何標準或要件審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例如，出具土地之人是否需提供權狀、謄本或其他資料）？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以：依當時建築法第11條：「建築聲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三、起造人之土地權利，並附具證明文件。」及內政部95年10月3日營署建管字第950051168號函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審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設計簽證負責…」，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本局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5至56頁）。足認受理建照、使照申請之建築主管機關，僅就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齊全為形式審查，並未就其真正性與否予以審查。是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未經建築主管機關審認其真正性，且有前開王查某之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印文與印鑑證明不符之情狀，再被告未舉其他事證證明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則難認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確係由王查某所親書及蓋印其所有之印文。
　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是否存在：
　　被告雖主張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存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即王查某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並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等語。惟查，除前開本院認定不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外，被告未就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具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合意舉證以實其說，而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非真正，則難認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確實存在，況437號土地自王查某之子女取得所有權以後，迭經買賣而更易所有權人為本件原告三人，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既不存在，自無可能因此拘束437號土地之繼受人即本件原告三人。
　⒊基上所述，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並非真正，且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並非存在，是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確有未取得437號土地所有人同意之瑕疵，應堪認定。
　⒋原告就聲明第1項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原告提起訴訟，須就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現實利益，始得為之。倘原告不因獲得勝訴之確定判決而受有法律上之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為具備權利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倘認系爭房屋應予解除對437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套繪，其相關法規、程序及審核標準為何？行政機關是否得依職權執行並解除法定空地套繪？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以：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建造執照非經撤銷不得解除套繪，倘需解除套繪應依前開規定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6頁）。則437號土地倘欲解除其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套繪，尚以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撤銷為前提。惟建造執照之核發，乃建築主管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而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無效之情事，應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確認，或由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請求行政機關確認、循行政救濟程序訴請確認無效；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得撤銷之情事，則應由行政機關依職權撤銷，或由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循撤銷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之行政救濟程序為之，且尚需經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審認具備相關要件，並非一經申請即得獲處分撤銷之結果，是於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行政處分未依法撤銷前，普通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故原告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就437號土地解除法定空地套繪之申請，尚無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難認原告此部分之訴有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㈤聲明第2項部分：
　⒈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參照），惟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係民法第181條但書所稱之價額。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不當得利之功能，在於使受益人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的利益（取除功能），不當得利受益人有返還其所受利益予受損人之義務，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為目的並不相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者，以占有人受有利益為前提，且返還之範圍亦以占有人所受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
　⒉原告主張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應以437號土地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害共2,490,569元；另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故原告亦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且被告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之不當得利等語。惟就原告主張其等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致原告三人受有共計2,490,569元損害部分，縱認原告對437號土地之利用計畫，因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而有不能實現、難以實現或將增加成本之情，至多亦僅能認原告受有損害，然系爭房屋所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僅有15.87平方公尺，原告並未說明被告何以因原告前開預期利益不能實現，而就437號土地之全部範圍受有何利益。另原告主張依被告違法套繪面積，致被告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部分，惟原告主張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所請求之期間為何？為何得以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逕乘以437號土地之113年公告現值，而得出1,242,621元之損害額？前開2,490,569元、1,242,621元之損害，有無重疊？均未見原告舉證，自難憑採。
　⒊惟被告既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面積15.87平方公尺，是被告就該違法套繪部分，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償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所受利益之價額，自屬於法有據。而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且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時亦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查437號土地位於新北市林口區，附近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且生活、商店、交通等機能尚屬便利，有本院職權查詢之Google地圖街景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經審酌437號土地之坐落位置、繁榮程度、交通便利、被告占用部分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情，認被告應返還所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該期間被告所占用437號土地範圍申報地價之年息百分之5計算，方為合理。
　⒋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不當得利數額：
　　查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應得主張被告二人分別返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21,900元、5,475元（計算式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所載，437號土地公告現值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95頁）。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予明定。是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請求就21,900元、5,475元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兩造不爭執該民事準備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被告二人，見本院卷二第308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⒌原告蔡明正請求部分：
　⑴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七、當事人就已繫屬於不同審判權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訴、起訴違背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40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認定被告二人應將坐落437號土地如附圖所示437⑶部分面積14.47平方公尺及如附圖所示437⑷部分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蔡明正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主文第4項認定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蔡明正19,661元，該部分係自106年12月8日起至111年12月7日間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其中106年12月8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24日)不當得利為270元（計算式：16.55平方公尺×原告應有部分3／8×11,040元×6％×24日365日＝270）；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為7,805元（計算式：16.55×3／8×10,480元×6％×2年＝7,805）；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為7,745元（計算式：16.55×3／8×10,400元×6％×2年＝7,745）；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為3,841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6％×341日365日＝3,841元），則106年12月8日至111年12月7日不當得利共計19,661元（計算式：270＋7,805＋7,745＋3,841＝19,661）；主文第5項認定被告二人應自111年12月8日起至拆除第一項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蔡明正343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6％÷12月＝343元），有另案判決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53頁）。
　⑶又另案判決業已確定，並經原告蔡明正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527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中，且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第4項之強制執行程序尚未執行終結（見本院卷二第265至29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9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強制執行卷宗，查閱無訛。且查原告主張437號土地為系爭房屋所套繪之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且範圍已全部為另案判決囑託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作成之收件日期文號112年6月21日莊土測字第126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暫編地號437(3)、437(4)（面積共計16.55平方公尺，計算式：14.47＋2.08）之範圍所涵蓋，有該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附圖、法定空地套繪圖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9頁、本院卷二第16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0頁）。是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之地上物既仍未拆除完竣，則另案判決主文第5項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則仍持續發生，故本件原告蔡明正就437號土地經系爭房屋套繪之15.87平方公尺，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倘有理由，所得主張之不當得利數額共計16,425元，已全部為該期間另案判決所認定之20,064元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所涵蓋（計算式均詳如附表四所示），原告蔡明正自不得重複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主文第1項、第2項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且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王士珮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使用執造字號及法定空地面積
		編號

		建造執照字號

		使用執造字號

		法定空地面積



		1

		65林建字第555號

		65林使字第1497號

		15.87平方公尺



		2

		65林建字第555-1號

		同上

		同上



		3

		65林建字第3403號

		69林使字第224號

		同上









附表二：原告黃聰吉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4／8

		490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4／8

		4.398



		共計

		


		


		


		


		


		


		


		21,900







 
附表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1／8

		122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1／8 

		1,099



		共計

		


		


		


		


		


		


		


		5,475









附表四：原告蔡明正於本件與另案判決重複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本判決認定之年息(%)

		另案判決認定之年息(%)

		權利範圍

		本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該期間另案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6

		3／8 

		367

		460元
（計算式：16.55×3／8×10,480元×6％×43日365日＝460元）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7,745元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①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3,841元
②111年12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按月給付343元，計算式：343元24日31日）：266元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4,116元（計算式：343元12月）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6

		3／8  

		3,298

		3,636元【計算式：343元(10月+18日30日）



		共計

		


		


		


		


		


		


		


		


		16,425

		20,064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96號

原      告  蔡明正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蔡明義  

追加原告    黃聰吉  

            陳淑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被      告  李英杰  

            李添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藝懷律師

複  代理人  楊捷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套繪登記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黃聰吉新臺幣21,9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

    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淑惠新臺幣5,475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第一項以新臺

    幣21,900元為原告黃聰吉預供擔保、第二項以新臺幣5,475

    元為原告陳淑惠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蔡明正起訴聲明：一、被告二人應

    偕同原告蔡明正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

    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

    二、被告二人應共同給付原告蔡明正及訴外人陳淑惠、黃聰

    吉共新臺幣（下同）249,5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蔡明

    正代為受領之（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追加原告黃聰吉、

    原告陳淑惠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二人應偕

    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

    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

    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二、被告

    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

    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7

    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05頁、第30

    8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於變更前、後之主張均係

    基於相同基礎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於106年間各取得新北

    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37號土地）8分之3、8分之4、

    8分之1應有部分，被告二人為新北市○○區○○段000號土地（

    下稱464號土地）所有權人，並於464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之

    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字號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二人就系爭房

    屋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

　㈡聲明第1項部分：

　⒈原告預計將437號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惟原告欲申請建造

    執照時發現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竟遭系爭房屋套繪為

    法定空地範圍，437號土地於過去40餘年間，所有權人為訴

    外人即原告蔡明正之祖母王查某單獨所有，原告及家人從未

    聽聞王查某曾同意提供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

    ，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亦非真正，該套繪管制

    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

　⒉退步言之，縱認王查某與訴外人即系爭房屋之起造人李格算

    間就437號土地遭系爭房屋套繪部分具有使用借貸契約，但

    該使用借貸契約並不拘束因買賣而取得437號土地之其他所

    有權人即原告黃聰吉、陳淑惠。再退步言之，縱認該使用借

    貸契約存在於兩造之間，則原告主張以115年1月13日準備期

    日當庭所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4款

    規定，向被告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通知，於兩造間

    使用借貸關係終止後，該套繪管制已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

    之使用權，是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除去該套繪管制。

　㈢聲明第2項部分：

　⒈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土

    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原告因此受有財產權之損

    害、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法定空地套繪影響

    原告對437號土地全部之利用計畫，故應以437號土地如未受

    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8

    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害

    共2,490,569元（計算式：437號土地總面積317.27平方公尺

    ×15,700元×10％×5年＝249萬569元）。

　⒉被告侵害437號土地之行為，除以系爭房屋事實上占用437號

    土地，並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民事判決（下稱另案

    判決）認定在案外，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

    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且兩種性質之占用

    狀態排除方式不同，前者係拆除房屋、後者係解除套繪，並

    無重複，爰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

    「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

    之不當得利（計算式：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15.87平方公尺

    ×113年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8,300元＝1,242,621元）。

　⒊故被告二人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

    49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1／8，元以下

    四捨五入】、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計算式：(2,49

    0,569元＋1,242,621元)4／8，元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

    蔡明正1,399,946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

    3／8，元以下四捨五入】之不當得利。

　㈣爰就聲明第1項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聲明第2

    項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二人應

    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

    有如附表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

    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⒉被告二人

    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

    、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

    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早已出借437號土地15.87平方公尺予李格算即被告二

    人父親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下稱系爭使用借貸契約）

    ，系爭房屋所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之建照、使照亦取得王

    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之目的在於63、64年

    時，王查某及其子女等人均住在437號土地上之宅邸，生活

    空間不足，訴外人王森三、蔡建司（均為王查某之子）等人

    多生嫌隙，王查某為避免衝突擴大，同時安撫下一代生活，

    便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並於

    系爭房屋完成時起，王森三一家人即搬至系爭房屋與被告二

    人同住，應認王查某係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

    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

    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現由被告二人

    占有使用中，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437號土地自65年起

    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迄今具有長久之公示外觀，應與

    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其觀，基於債權物權化

    之法理，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內容亦應拘束王查某之繼承人等

    ，故原告蔡明正嗣後從其父即訴外人蔡建司取得437號土地

    ，仍應負有忍受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之法律上義務。另

    就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而言，土地受讓人知悉或可得而

    知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時，其行使物上請求權即有違背誠信

    原則而不得為之。

　⒉如將437號土地之套繪解除，除妨礙被告二人長久以來安穩之

    生活權益外，更使系爭房屋淪為實質違建，相比之下原告僅

    可得15.87平方公尺之解除套繪之土地，無視被告二人經父

    執輩寄受而來之原有長久生活狀態之維護，且原告蔡明正及

    其父母亦知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存在，況被告自始有意購

    買437號土地，不致造成原告損害，則原告訴請被告偕同解

    除套繪管制，已有權利濫用、與誠信原則有違。

　⒊法定空地解除套繪涉及行政高權之行使與撤銷，屬機關單方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

    非屬原告得自由處分之事項，應依法定申請程序始能解除套

    繪管制。且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

    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3項「

    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

    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定之。」等規定，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不可分

    割、移轉或重複使用的空地，前開建築法規定亦屬民法第76

    5條所稱法令限制，於系爭房屋未達不堪使用前仍有使用之

    必要性，所有權人主張所有權行使亦不得超越法令限制。

　㈡聲明第2項部分：

　⒈原告蔡明正於另案判決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今再起訴請求同一地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一事不再

    理。

　⒉況另案判決認定原告蔡明正至多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6計算

    不當得利，又原告主張被告利用437號土地面積為15.87平方

    公尺，計算上不應以317.27平方公尺計算占用面積。再437

    號土地113年度公告地價固為15,700元，然每年度公告地價

    均有不同，原告逕以最高之113年計算亦屬不當等語，資為

    抗辯。

　㈢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

    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

    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

    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

    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㈡437號土地之所有權異動情形：

　　查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共有437號土地，

    應有部分分別為8分之3、8分之4、8分之1，437號土地於重

    測前地號為新北市○○區○○段00000號（下稱重測前90-10號土

    地），重測前90-10號土地原於42年6月15日登記為王查某所

    有，於99年10月30日地籍圖重測而變更地號為437號土地時

    ，土地所有權人包含訴外人王登貴、蔡登海、王欽榮、蔡金

    亮、王森三、蔡建和、陳玉玉如、鄭蔡市等人，均為王查某

    之子女；嗣於103年9月26日經判決共有物分割，所有權人仍

    為前開9人；嗣蔡建和於103年12月5日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

    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陳淑惠；王登貴、蔡金亮、王

    森三、陳玉玉如於105年3月22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

    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黃聰吉；鄭蔡市、蔡登海分別於10

    5年4月19日、105年4月21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

    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王欽榮於105年6月22日將其所

    有之權利範圍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原告三

    人並於105年7月11日將437號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與

    訴外人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06年8月30日塗銷

    信託登記等情，有437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資

    料、重測前90-1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影本、王查某戶役政

    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1至51

    頁、第183頁、限閱卷）。

　㈢系爭房屋應係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⒈查被告二人原分別共有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重測前

    建號為新北市○○區○○段○○○○段00○號，被告二人應有部分各2

    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坐落地

    號為464地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2年間，主要建材為土造

    ，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物層數為1層，嗣於114年7月24日

    辦理滅失登記；又被告二人於114年8月19日就新北市○○區○○

    段0000○號建物（下稱1244號建物）辦理保存登記（應有部

    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亦為新北市○○區○○路000號

    ，建築基地地號為464號、437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65年

    7月20日間，主要建材為加強磚造，主要用途為店鋪、住宅

    ，建物層數為3層，使用執照及建造執照有二筆，其一為65

    使字第1497號使用執照、65林建字第555號建造執照，起造

    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重建，地號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

    （所有權人王查某）、重測前臺北縣○○鄉○○段○○○○段00000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李格算，下稱重測前110-7號土地），

    建築物概要記載為騎樓、第一層、第二層建物，法定空地面

    積為15.87平方公尺；其二為69使字第224號使用執照、68林

    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增建

    ，地號為亦為重測前90-10號、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

    載為第三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亦為15.87平方公尺等節，

    經本院調取65林建字第555號、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

    案卷宗（下分別稱65年建照卷、68年建照卷）查閱無訛，並

    有572號建物、1244號建物之建物所有權狀、新北市新莊地

    政事務所114年莊登字第143810號、莊登總字第1550號登記

    申請書（含使用執照及使用執照存根、1244號建物登記第一

    類謄本）、65年及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查

    （見本院卷二第97至第101頁、第111至129頁、第175至207

    頁）。

　⒉又原告蔡明正與被告二人於另案判決中，係就系爭房屋之部

    分無權占有437號土地而生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之訴訟

    ，觀諸另案判決卷內所附系爭房屋照片，該房屋之建築材料

    應為水泥磚造，並非土造，且房屋共3層等情，為兩造所表

    示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59頁），並有另案判決卷內所附

    前開照片可佐（見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調字第7號卷第

    43、45頁）。是依系爭房屋之建築材料、建築日期、572號

    建物及1244號建物之不動產登記情形，及被告主張572號建

    物於65年使字第1497號、69年使字第244號使用執照取得前

    即已滅失，1244建號建物早於65年間即已建築完成，僅遲至

    114年7月24日就572號建物辦理滅失登記，並於同年8月19日

    始辦理第一次保存登記等語，原告亦不爭執系爭房屋為1244

    號建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頁、第159頁），應認572號建

    物早於系爭房屋於65年間建成前即已滅失，系爭房屋應係12

    44號建物無訛。

　㈣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所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性：

　⑴原告主張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其57年之印鑑

    登記簿印章並非同一，且該同意書所列「土地所有權人住址

    」欄位，王查某之地址顯係由訴外人即被告父親李格算填寫

    後，發現寫錯再為塗改、蓋用塗改人李格算之印章，但並沒

    有立書人王查某之印章，身分證字號亦有誤繕，與常理不符

    ，且王查某並未書面授權李格算代理製作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等語，而爭執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形式真正

    性（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0頁）。被告則抗辯法規未要求土

    地同意書要已經登記的印鑑，應減輕被告之舉證責任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63頁）。而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

    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47年台上

    字第1784號判決先例參照），則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其上

    王查某之印文，既為原告否認為真正，應由主張其為真正之

    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查65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5年5月12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

    土地建築店鋪貳層、造加強磚造建築物座，業經本人等壹人

    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下方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同意使用土地

    面積為21.35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

    」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呈窄橢圓形之「王查某」字樣印文

    ，住○○○○○○○鄉○○村00鄰○○村○○路00號」，其中「東林村14

    鄰」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劃線上方蓋有一「王

    查某」字樣之印文，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F00000000」

    ；65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

    2枚亦為同一橢圓形印文；另查68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

    8年6月30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

    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鋪參層，店鋪住宅

    RC造建築物棟，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

    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

    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正方形「王查某」字樣之印文，

    住址欄編號1上載「林口鄉西林村14鄰」，該地址上有兩橫

    劃線（應表刪除之意），畫線上方蓋有2枚「李格算」字樣

    之印文，住址欄編號2上載「林口鄉西林村林口路72號」，

    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Z000000000」，且前開卷宗內均無

    王查某之印鑑證明；另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

    王查某」之字樣印文1枚亦為同一正方形印文等情，有該2紙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土地登

    記清冊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第175至207頁、

    第191頁）。

　⑶惟查，王查某之除戶謄本上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

    號（見本院卷一第259頁），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F

    00000000號、Z000000000號均有不符。另觀諸原告所出具之

    57年印鑑登記簿，其上登記之王查某印鑑章印文為正圓形，

    右上角有「王」字樣，左側由上而下有「查某」字樣（見本

    院卷一第245至247頁），亦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王

    查某橢圓形、正方形印文形狀均有明顯不同，顯非同一。且

    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系爭房屋取得使照、建照時套

    繪法定空地之相關法規規範及審核要件為何？又係以何標準

    或要件審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例如，出具土地之人是否需

    提供權狀、謄本或其他資料）？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

    以：依當時建築法第11條：「建築聲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三、起造人之土地權利，並附具證明文件。」及內政部9

    5年10月3日營署建管字第950051168號函規定：「…主管建築

    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

    關法令規定審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設計

    簽證負責…」，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本局就建造執照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

    頁、第55至56頁）。足認受理建照、使照申請之建築主管機

    關，僅就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齊全為形式審查，並未

    就其真正性與否予以審查。是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未經

    建築主管機關審認其真正性，且有前開王查某之身分證統一

    編號誤繕、印文與印鑑證明不符之情狀，再被告未舉其他事

    證證明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則難認系爭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確係由王查某所親書及蓋印其所有之印文。

　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是否存在：

　　被告雖主張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存有系爭使用借

    貸契約，即王查某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

    空地使用，並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

    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限

    ，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等

    語。惟查，除前開本院認定不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外，被告未就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具有系爭使用借貸

    契約之合意舉證以實其說，而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非真

    正，則難認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確實存在，況437號土地自王

    查某之子女取得所有權以後，迭經買賣而更易所有權人為本

    件原告三人，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既不存在，自無可能因此拘

    束437號土地之繼受人即本件原告三人。

　⒊基上所述，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並非真正，且系爭使用借

    貸契約並非存在，是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為系爭房屋

    套繪為法定空地，確有未取得437號土地所有人同意之瑕疵

    ，應堪認定。

　⒋原告就聲明第1項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原告提起訴訟，須就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在法律上有受

    判決之現實利益，始得為之。倘原告不因獲得勝訴之確定判

    決而受有法律上之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

    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為具備權利保護要件（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本院函詢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倘認系爭房屋應予解除對437號土地之法定

    空地套繪，其相關法規、程序及審核標準為何？行政機關是

    否得依職權執行並解除法定空地套繪？等情，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復以：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

    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

    ，建造執照非經撤銷不得解除套繪，倘需解除套繪應依前開

    規定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6頁）。則437號土

    地倘欲解除其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套繪，尚以系爭房屋

    所領有之建造執照撤銷為前提。惟建造執照之核發，乃建築

    主管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

    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而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無效之情事，應

    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確認，或由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

    人有正當理由請求行政機關確認、循行政救濟程序訴請確認

    無效；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得撤銷之情事，則應由行政機關

    依職權撤銷，或由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

    、循撤銷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之行政救濟程序為之，且尚需

    經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審認具備相關要件，並非一經申請即

    得獲處分撤銷之結果，是於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行政

    處分未依法撤銷前，普通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故原告聲明第

    1項請求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就437號土地解除法定空地套繪

    之申請，尚無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難認原

    告此部分之訴有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㈤聲明第2項部分：

　⒈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

    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參照）

    ，惟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係民法第181條但書所稱之

    價額。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

    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不當得利之功能，在於使

    受益人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的利益（取除功能），不當

    得利受益人有返還其所受利益予受損人之義務，與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為目的並不相同（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2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得依不當得利

    請求返還者，以占有人受有利益為前提，且返還之範圍亦以

    占有人所受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

　⒉原告主張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

    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應以437號土地

    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

    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

    算損害共2,490,569元；另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

    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故原告亦請求

    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

    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且被告

    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原

    告黃聰吉1,866,595元、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之不當得利

    等語。惟就原告主張其等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

    致原告三人受有共計2,490,569元損害部分，縱認原告對437

    號土地之利用計畫，因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

    地，而有不能實現、難以實現或將增加成本之情，至多亦僅

    能認原告受有損害，然系爭房屋所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僅

    有15.87平方公尺，原告並未說明被告何以因原告前開預期

    利益不能實現，而就437號土地之全部範圍受有何利益。另

    原告主張依被告違法套繪面積，致被告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

    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部分，惟

    原告主張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所請求之期間為何？為何得以

    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逕乘以437號土地之113年公告現值，

    而得出1,242,621元之損害額？前開2,490,569元、1,242,62

    1元之損害，有無重疊？均未見原告舉證，自難憑採。

　⒊惟被告既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面積15.8

    7平方公尺，是被告就該違法套繪部分，確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

    告償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所受利益之價

    額，自屬於法有據。而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

    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且於租用基地

    建築房屋時亦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舉辦規定地價或重

    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

    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查437號土地位於新北市

    林口區，附近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且生活、商店、交通等機能尚屬便

    利，有本院職權查詢之Google地圖街景照片可參（見本院卷

    二第297頁），經審酌437號土地之坐落位置、繁榮程度、交

    通便利、被告占用部分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情，認被告

    應返還所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該期間被告所占用437

    號土地範圍申報地價之年息百分之5計算，方為合理。

　⒋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不當得利數額：

　　查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應得主張被告二人分別返還自10

    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

    利21,900元、5,475元（計算式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所載

    ，437號土地公告現值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95頁）。又按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本文、第203條分予明定。是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請求

    就21,900元、5,475元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兩造不爭執該民事準備狀繕本

    於114年4月7日送達被告二人，見本院卷二第308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亦應准許。

　⒌原告蔡明正請求部分：

　⑴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七、當

    事人就已繫屬於不同審判權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訴、起訴違背

    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

    效力所及。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

    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400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認定被告二人應將坐落437號土地如附

    圖所示437⑶部分面積14.47平方公尺及如附圖所示437⑷部分

    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

    予原告蔡明正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主文第4項認定被告二人

    應給付原告蔡明正19,661元，該部分係自106年12月8日起至

    111年12月7日間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其中106年12月8日至

    同年12月31日(共24日)不當得利為270元（計算式：16.55平

    方公尺×原告應有部分3／8×11,040元×6％×24日365日＝270）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為7,805元（計算式：16.55

    ×3／8×10,480元×6％×2年＝7,805）；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

    31日為7,745元（計算式：16.55×3／8×10,400元×6％×2年＝7,7

    45）；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為3,841元（計

    算式：16.55×3／8×11,040元×6％×341日365日＝3,841元），

    則106年12月8日至111年12月7日不當得利共計19,661元（計

    算式：270＋7,805＋7,745＋3,841＝19,661）；主文第5項認定

    被告二人應自111年12月8日起至拆除第一項地上物之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蔡明正343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

    6％÷12月＝343元），有另案判決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

    第139至153頁）。

　⑶又另案判決業已確定，並經原告蔡明正聲請強制執行，現由

    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527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中，且於本

    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第4項之強制執行

    程序尚未執行終結（見本院卷二第265至294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9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強制

    執行卷宗，查閱無訛。且查原告主張437號土地為系爭房屋

    所套繪之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且範圍已全部為

    另案判決囑託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作成之收件日期文號11

    2年6月21日莊土測字第126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暫編地

    號437(3)、437(4)（面積共計16.55平方公尺，計算式：14.

    47＋2.08）之範圍所涵蓋，有該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附圖、

    法定空地套繪圖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9頁、本院卷二第160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0頁）。是另案

    判決主文第1項之地上物既仍未拆除完竣，則另案判決主文

    第5項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則仍

    持續發生，故本件原告蔡明正就437號土地經系爭房屋套繪

    之15.87平方公尺，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

    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倘有理由，所得主張之不當得

    利數額共計16,425元，已全部為該期間另案判決所認定之20

    ,064元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所涵蓋（計算式均詳如附表四

    所示），原告蔡明正自不得重複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依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主文第1項、第2項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聰吉、原告

    陳淑惠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且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王士珮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使用執造字號及法定空地

面積

編號 建造執照字號 使用執造字號 法定空地面積 1 65林建字第555號 65林使字第1497號 15.87平方公尺 2 65林建字第555-1號 同上 同上 3 65林建字第3403號 69林使字第224號 同上 



附表二：原告黃聰吉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4／8 490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4／8 4.398 共計        21,900 

 

附表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1／8 122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1／8  1,099 共計        5,475 



附表四：原告蔡明正於本件與另案判決重複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

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本判決認定之年息(%) 另案判決認定之年息(%) 權利範圍 本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該期間另案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6 3／8  367 460元 （計算式：16.55×3／8×10,480元×6％×43日365日＝460元）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7,745元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①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3,841元 ②111年12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按月給付343元，計算式：343元24日31日）：266元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4,116元（計算式：343元12月）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6 3／8   3,298 3,636元【計算式：343元(10月+18日30日） 共計         16,425 20,064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96號
原      告  蔡明正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蔡明義  
追加原告    黃聰吉  
            陳淑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被      告  李英杰  
            李添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藝懷律師
複  代理人  楊捷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套繪登記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黃聰吉新臺幣21,9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淑惠新臺幣5,475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第一項以新臺幣21,900元為原告黃聰吉預供擔保、第二項以新臺幣5,475元為原告陳淑惠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蔡明正起訴聲明：一、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蔡明正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二、被告二人應共同給付原告蔡明正及訴外人陳淑惠、黃聰吉共新臺幣（下同）249,5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蔡明正代為受領之（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追加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二、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05頁、第308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於變更前、後之主張均係基於相同基礎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於106年間各取得新北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37號土地）8分之3、8分之4、8分之1應有部分，被告二人為新北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64號土地）所有權人，並於464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字號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
　㈡聲明第1項部分：
　⒈原告預計將437號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惟原告欲申請建造執照時發現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竟遭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範圍，437號土地於過去40餘年間，所有權人為訴外人即原告蔡明正之祖母王查某單獨所有，原告及家人從未聽聞王查某曾同意提供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亦非真正，該套繪管制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
　⒉退步言之，縱認王查某與訴外人即系爭房屋之起造人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遭系爭房屋套繪部分具有使用借貸契約，但該使用借貸契約並不拘束因買賣而取得437號土地之其他所有權人即原告黃聰吉、陳淑惠。再退步言之，縱認該使用借貸契約存在於兩造之間，則原告主張以115年1月13日準備期日當庭所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4款規定，向被告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通知，於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終止後，該套繪管制已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是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除去該套繪管制。
　㈢聲明第2項部分：
　⒈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原告因此受有財產權之損害、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法定空地套繪影響原告對437號土地全部之利用計畫，故應以437號土地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害共2,490,569元（計算式：437號土地總面積317.27平方公尺×15,700元×10％×5年＝249萬569元）。
　⒉被告侵害437號土地之行為，除以系爭房屋事實上占用437號土地，並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民事判決（下稱另案判決）認定在案外，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且兩種性質之占用狀態排除方式不同，前者係拆除房屋、後者係解除套繪，並無重複，爰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15.87平方公尺×113年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8,300元＝1,242,621元）。
　⒊故被告二人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1／8，元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4／8，元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3／8，元以下四捨五入】之不當得利。
　㈣爰就聲明第1項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聲明第2項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⒉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早已出借437號土地15.87平方公尺予李格算即被告二人父親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下稱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系爭房屋所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之建照、使照亦取得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之目的在於63、64年時，王查某及其子女等人均住在437號土地上之宅邸，生活空間不足，訴外人王森三、蔡建司（均為王查某之子）等人多生嫌隙，王查某為避免衝突擴大，同時安撫下一代生活，便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並於系爭房屋完成時起，王森三一家人即搬至系爭房屋與被告二人同住，應認王查某係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現由被告二人占有使用中，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437號土地自65年起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迄今具有長久之公示外觀，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其觀，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內容亦應拘束王查某之繼承人等，故原告蔡明正嗣後從其父即訴外人蔡建司取得437號土地，仍應負有忍受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之法律上義務。另就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而言，土地受讓人知悉或可得而知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時，其行使物上請求權即有違背誠信原則而不得為之。
　⒉如將437號土地之套繪解除，除妨礙被告二人長久以來安穩之生活權益外，更使系爭房屋淪為實質違建，相比之下原告僅可得15.87平方公尺之解除套繪之土地，無視被告二人經父執輩寄受而來之原有長久生活狀態之維護，且原告蔡明正及其父母亦知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存在，況被告自始有意購買437號土地，不致造成原告損害，則原告訴請被告偕同解除套繪管制，已有權利濫用、與誠信原則有違。
　⒊法定空地解除套繪涉及行政高權之行使與撤銷，屬機關單方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非屬原告得自由處分之事項，應依法定申請程序始能解除套繪管制。且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等規定，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不可分割、移轉或重複使用的空地，前開建築法規定亦屬民法第765條所稱法令限制，於系爭房屋未達不堪使用前仍有使用之必要性，所有權人主張所有權行使亦不得超越法令限制。
　㈡聲明第2項部分：
　⒈原告蔡明正於另案判決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今再起訴請求同一地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一事不再理。
　⒉況另案判決認定原告蔡明正至多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6計算不當得利，又原告主張被告利用437號土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計算上不應以317.27平方公尺計算占用面積。再437號土地113年度公告地價固為15,700元，然每年度公告地價均有不同，原告逕以最高之113年計算亦屬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㈡437號土地之所有權異動情形：
　　查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共有437號土地，應有部分分別為8分之3、8分之4、8分之1，437號土地於重測前地號為新北市○○區○○段00000號（下稱重測前90-10號土地），重測前90-10號土地原於42年6月15日登記為王查某所有，於99年10月30日地籍圖重測而變更地號為437號土地時，土地所有權人包含訴外人王登貴、蔡登海、王欽榮、蔡金亮、王森三、蔡建和、陳玉玉如、鄭蔡市等人，均為王查某之子女；嗣於103年9月26日經判決共有物分割，所有權人仍為前開9人；嗣蔡建和於103年12月5日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陳淑惠；王登貴、蔡金亮、王森三、陳玉玉如於105年3月22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黃聰吉；鄭蔡市、蔡登海分別於105年4月19日、105年4月21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王欽榮於105年6月22日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原告三人並於105年7月11日將437號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與訴外人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06年8月30日塗銷信託登記等情，有437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資料、重測前90-1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影本、王查某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1至51頁、第183頁、限閱卷）。
　㈢系爭房屋應係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⒈查被告二人原分別共有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重測前建號為新北市○○區○○段○○○○段00○號，被告二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坐落地號為464地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2年間，主要建材為土造，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物層數為1層，嗣於114年7月24日辦理滅失登記；又被告二人於114年8月19日就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下稱1244號建物）辦理保存登記（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亦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築基地地號為464號、437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65年7月20日間，主要建材為加強磚造，主要用途為店鋪、住宅，建物層數為3層，使用執照及建造執照有二筆，其一為65使字第1497號使用執照、65林建字第555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重建，地號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所有權人王查某）、重測前臺北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李格算，下稱重測前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騎樓、第一層、第二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其二為69使字第224號使用執照、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增建，地號為亦為重測前90-10號、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第三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亦為15.87平方公尺等節，經本院調取65林建字第555號、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案卷宗（下分別稱65年建照卷、68年建照卷）查閱無訛，並有572號建物、1244號建物之建物所有權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4年莊登字第143810號、莊登總字第1550號登記申請書（含使用執照及使用執照存根、1244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65年及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97至第101頁、第111至129頁、第175至207頁）。
　⒉又原告蔡明正與被告二人於另案判決中，係就系爭房屋之部分無權占有437號土地而生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之訴訟，觀諸另案判決卷內所附系爭房屋照片，該房屋之建築材料應為水泥磚造，並非土造，且房屋共3層等情，為兩造所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59頁），並有另案判決卷內所附前開照片可佐（見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調字第7號卷第43、45頁）。是依系爭房屋之建築材料、建築日期、572號建物及1244號建物之不動產登記情形，及被告主張572號建物於65年使字第1497號、69年使字第244號使用執照取得前即已滅失，1244建號建物早於65年間即已建築完成，僅遲至114年7月24日就572號建物辦理滅失登記，並於同年8月19日始辦理第一次保存登記等語，原告亦不爭執系爭房屋為1244號建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頁、第159頁），應認572號建物早於系爭房屋於65年間建成前即已滅失，系爭房屋應係1244號建物無訛。
　㈣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所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性：
　⑴原告主張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其57年之印鑑登記簿印章並非同一，且該同意書所列「土地所有權人住址」欄位，王查某之地址顯係由訴外人即被告父親李格算填寫後，發現寫錯再為塗改、蓋用塗改人李格算之印章，但並沒有立書人王查某之印章，身分證字號亦有誤繕，與常理不符，且王查某並未書面授權李格算代理製作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語，而爭執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形式真正性（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0頁）。被告則抗辯法規未要求土地同意書要已經登記的印鑑，應減輕被告之舉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而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先例參照），則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其上王查某之印文，既為原告否認為真正，應由主張其為真正之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查65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5年5月12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鋪貳層、造加強磚造建築物座，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下方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同意使用土地面積為21.35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呈窄橢圓形之「王查某」字樣印文，住○○○○○○○鄉○○村00鄰○○村○○路00號」，其中「東林村14鄰」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劃線上方蓋有一「王查某」字樣之印文，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F00000000」；65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2枚亦為同一橢圓形印文；另查68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8年6月30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鋪參層，店鋪住宅RC造建築物棟，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正方形「王查某」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1上載「林口鄉西林村14鄰」，該地址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畫線上方蓋有2枚「李格算」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2上載「林口鄉西林村林口路72號」，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Z000000000」，且前開卷宗內均無王查某之印鑑證明；另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1枚亦為同一正方形印文等情，有該2紙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土地登記清冊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第175至207頁、第191頁）。
　⑶惟查，王查某之除戶謄本上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號（見本院卷一第259頁），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F00000000號、Z000000000號均有不符。另觀諸原告所出具之57年印鑑登記簿，其上登記之王查某印鑑章印文為正圓形，右上角有「王」字樣，左側由上而下有「查某」字樣（見本院卷一第245至247頁），亦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王查某橢圓形、正方形印文形狀均有明顯不同，顯非同一。且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系爭房屋取得使照、建照時套繪法定空地之相關法規規範及審核要件為何？又係以何標準或要件審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例如，出具土地之人是否需提供權狀、謄本或其他資料）？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以：依當時建築法第11條：「建築聲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三、起造人之土地權利，並附具證明文件。」及內政部95年10月3日營署建管字第950051168號函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審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設計簽證負責…」，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本局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5至56頁）。足認受理建照、使照申請之建築主管機關，僅就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齊全為形式審查，並未就其真正性與否予以審查。是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未經建築主管機關審認其真正性，且有前開王查某之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印文與印鑑證明不符之情狀，再被告未舉其他事證證明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則難認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確係由王查某所親書及蓋印其所有之印文。
　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是否存在：
　　被告雖主張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存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即王查某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並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等語。惟查，除前開本院認定不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外，被告未就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具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合意舉證以實其說，而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非真正，則難認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確實存在，況437號土地自王查某之子女取得所有權以後，迭經買賣而更易所有權人為本件原告三人，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既不存在，自無可能因此拘束437號土地之繼受人即本件原告三人。
　⒊基上所述，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並非真正，且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並非存在，是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確有未取得437號土地所有人同意之瑕疵，應堪認定。
　⒋原告就聲明第1項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原告提起訴訟，須就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現實利益，始得為之。倘原告不因獲得勝訴之確定判決而受有法律上之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為具備權利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倘認系爭房屋應予解除對437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套繪，其相關法規、程序及審核標準為何？行政機關是否得依職權執行並解除法定空地套繪？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以：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建造執照非經撤銷不得解除套繪，倘需解除套繪應依前開規定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6頁）。則437號土地倘欲解除其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套繪，尚以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撤銷為前提。惟建造執照之核發，乃建築主管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而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無效之情事，應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確認，或由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請求行政機關確認、循行政救濟程序訴請確認無效；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得撤銷之情事，則應由行政機關依職權撤銷，或由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循撤銷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之行政救濟程序為之，且尚需經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審認具備相關要件，並非一經申請即得獲處分撤銷之結果，是於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行政處分未依法撤銷前，普通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故原告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就437號土地解除法定空地套繪之申請，尚無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難認原告此部分之訴有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㈤聲明第2項部分：
　⒈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參照），惟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係民法第181條但書所稱之價額。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不當得利之功能，在於使受益人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的利益（取除功能），不當得利受益人有返還其所受利益予受損人之義務，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為目的並不相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者，以占有人受有利益為前提，且返還之範圍亦以占有人所受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
　⒉原告主張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應以437號土地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害共2,490,569元；另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故原告亦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且被告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之不當得利等語。惟就原告主張其等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致原告三人受有共計2,490,569元損害部分，縱認原告對437號土地之利用計畫，因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而有不能實現、難以實現或將增加成本之情，至多亦僅能認原告受有損害，然系爭房屋所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僅有15.87平方公尺，原告並未說明被告何以因原告前開預期利益不能實現，而就437號土地之全部範圍受有何利益。另原告主張依被告違法套繪面積，致被告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部分，惟原告主張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所請求之期間為何？為何得以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逕乘以437號土地之113年公告現值，而得出1,242,621元之損害額？前開2,490,569元、1,242,621元之損害，有無重疊？均未見原告舉證，自難憑採。
　⒊惟被告既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面積15.87平方公尺，是被告就該違法套繪部分，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償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所受利益之價額，自屬於法有據。而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且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時亦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查437號土地位於新北市林口區，附近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且生活、商店、交通等機能尚屬便利，有本院職權查詢之Google地圖街景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經審酌437號土地之坐落位置、繁榮程度、交通便利、被告占用部分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情，認被告應返還所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該期間被告所占用437號土地範圍申報地價之年息百分之5計算，方為合理。
　⒋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不當得利數額：
　　查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應得主張被告二人分別返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21,900元、5,475元（計算式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所載，437號土地公告現值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95頁）。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予明定。是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請求就21,900元、5,475元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兩造不爭執該民事準備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被告二人，見本院卷二第308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⒌原告蔡明正請求部分：
　⑴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七、當事人就已繫屬於不同審判權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訴、起訴違背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40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認定被告二人應將坐落437號土地如附圖所示437⑶部分面積14.47平方公尺及如附圖所示437⑷部分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蔡明正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主文第4項認定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蔡明正19,661元，該部分係自106年12月8日起至111年12月7日間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其中106年12月8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24日)不當得利為270元（計算式：16.55平方公尺×原告應有部分3／8×11,040元×6％×24日365日＝270）；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為7,805元（計算式：16.55×3／8×10,480元×6％×2年＝7,805）；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為7,745元（計算式：16.55×3／8×10,400元×6％×2年＝7,745）；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為3,841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6％×341日365日＝3,841元），則106年12月8日至111年12月7日不當得利共計19,661元（計算式：270＋7,805＋7,745＋3,841＝19,661）；主文第5項認定被告二人應自111年12月8日起至拆除第一項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蔡明正343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6％÷12月＝343元），有另案判決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53頁）。
　⑶又另案判決業已確定，並經原告蔡明正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527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中，且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第4項之強制執行程序尚未執行終結（見本院卷二第265至29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9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強制執行卷宗，查閱無訛。且查原告主張437號土地為系爭房屋所套繪之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且範圍已全部為另案判決囑託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作成之收件日期文號112年6月21日莊土測字第126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暫編地號437(3)、437(4)（面積共計16.55平方公尺，計算式：14.47＋2.08）之範圍所涵蓋，有該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附圖、法定空地套繪圖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9頁、本院卷二第16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0頁）。是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之地上物既仍未拆除完竣，則另案判決主文第5項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則仍持續發生，故本件原告蔡明正就437號土地經系爭房屋套繪之15.87平方公尺，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倘有理由，所得主張之不當得利數額共計16,425元，已全部為該期間另案判決所認定之20,064元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所涵蓋（計算式均詳如附表四所示），原告蔡明正自不得重複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主文第1項、第2項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且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王士珮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使用執造字號及法定空地面積
		編號

		建造執照字號

		使用執造字號

		法定空地面積



		1

		65林建字第555號

		65林使字第1497號

		15.87平方公尺



		2

		65林建字第555-1號

		同上

		同上



		3

		65林建字第3403號

		69林使字第224號

		同上









附表二：原告黃聰吉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4／8

		490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4／8

		4.398



		共計

		


		


		


		


		


		


		


		21,900







 
附表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1／8

		122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1／8 

		1,099



		共計

		


		


		


		


		


		


		


		5,475









附表四：原告蔡明正於本件與另案判決重複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本判決認定之年息(%)

		另案判決認定之年息(%)

		權利範圍

		本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該期間另案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6

		3／8 

		367

		460元
（計算式：16.55×3／8×10,480元×6％×43日365日＝460元）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7,745元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①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3,841元
②111年12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按月給付343元，計算式：343元24日31日）：266元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4,116元（計算式：343元12月）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6

		3／8  

		3,298

		3,636元【計算式：343元(10月+18日30日）



		共計

		


		


		


		


		


		


		


		


		16,425

		20,064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96號

原      告  蔡明正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蔡明義  

追加原告    黃聰吉  

            陳淑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被      告  李英杰  

            李添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藝懷律師

複  代理人  楊捷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套繪登記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黃聰吉新臺幣21,9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淑惠新臺幣5,475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第一項以新臺幣21,900元為原告黃聰吉預供擔保、第二項以新臺幣5,475元為原告陳淑惠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蔡明正起訴聲明：一、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蔡明正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二、被告二人應共同給付原告蔡明正及訴外人陳淑惠、黃聰吉共新臺幣（下同）249,5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蔡明正代為受領之（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追加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一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二、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05頁、第308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於變更前、後之主張均係基於相同基礎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於106年間各取得新北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37號土地）8分之3、8分之4、8分之1應有部分，被告二人為新北市○○區○○段000號土地（下稱464號土地）所有權人，並於464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字號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

　㈡聲明第1項部分：

　⒈原告預計將437號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惟原告欲申請建造執照時發現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竟遭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範圍，437號土地於過去40餘年間，所有權人為訴外人即原告蔡明正之祖母王查某單獨所有，原告及家人從未聽聞王查某曾同意提供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亦非真正，該套繪管制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

　⒉退步言之，縱認王查某與訴外人即系爭房屋之起造人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遭系爭房屋套繪部分具有使用借貸契約，但該使用借貸契約並不拘束因買賣而取得437號土地之其他所有權人即原告黃聰吉、陳淑惠。再退步言之，縱認該使用借貸契約存在於兩造之間，則原告主張以115年1月13日準備期日當庭所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4款規定，向被告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通知，於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終止後，該套繪管制已妨害原告對437號土地之使用權，是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除去該套繪管制。

　㈢聲明第2項部分：

　⒈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原告因此受有財產權之損害、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法定空地套繪影響原告對437號土地全部之利用計畫，故應以437號土地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害共2,490,569元（計算式：437號土地總面積317.27平方公尺×15,700元×10％×5年＝249萬569元）。

　⒉被告侵害437號土地之行為，除以系爭房屋事實上占用437號土地，並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民事判決（下稱另案判決）認定在案外，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且兩種性質之占用狀態排除方式不同，前者係拆除房屋、後者係解除套繪，並無重複，爰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15.87平方公尺×113年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8,300元＝1,242,621元）。

　⒊故被告二人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1／8，元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4／8，元以下四捨五入】、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計算式：(2,490,569元＋1,242,621元)3／8，元以下四捨五入】之不當得利。

　㈣爰就聲明第1項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聲明第2項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二人應偕同原告辦理就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領有如附表所示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有關同段437地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共計15.87平方公尺解除套繪之申請。⒉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給付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給付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及均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早已出借437號土地15.87平方公尺予李格算即被告二人父親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下稱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系爭房屋所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之建照、使照亦取得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之目的在於63、64年時，王查某及其子女等人均住在437號土地上之宅邸，生活空間不足，訴外人王森三、蔡建司（均為王查某之子）等人多生嫌隙，王查某為避免衝突擴大，同時安撫下一代生活，便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並於系爭房屋完成時起，王森三一家人即搬至系爭房屋與被告二人同住，應認王查某係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現由被告二人占有使用中，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437號土地自65年起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迄今具有長久之公示外觀，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其觀，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內容亦應拘束王查某之繼承人等，故原告蔡明正嗣後從其父即訴外人蔡建司取得437號土地，仍應負有忍受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之法律上義務。另就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而言，土地受讓人知悉或可得而知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時，其行使物上請求權即有違背誠信原則而不得為之。

　⒉如將437號土地之套繪解除，除妨礙被告二人長久以來安穩之生活權益外，更使系爭房屋淪為實質違建，相比之下原告僅可得15.87平方公尺之解除套繪之土地，無視被告二人經父執輩寄受而來之原有長久生活狀態之維護，且原告蔡明正及其父母亦知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存在，況被告自始有意購買437號土地，不致造成原告損害，則原告訴請被告偕同解除套繪管制，已有權利濫用、與誠信原則有違。

　⒊法定空地解除套繪涉及行政高權之行使與撤銷，屬機關單方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非屬原告得自由處分之事項，應依法定申請程序始能解除套繪管制。且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等規定，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不可分割、移轉或重複使用的空地，前開建築法規定亦屬民法第765條所稱法令限制，於系爭房屋未達不堪使用前仍有使用之必要性，所有權人主張所有權行使亦不得超越法令限制。

　㈡聲明第2項部分：

　⒈原告蔡明正於另案判決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今再起訴請求同一地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一事不再理。

　⒉況另案判決認定原告蔡明正至多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6計算不當得利，又原告主張被告利用437號土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計算上不應以317.27平方公尺計算占用面積。再437號土地113年度公告地價固為15,700元，然每年度公告地價均有不同，原告逕以最高之113年計算亦屬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㈡437號土地之所有權異動情形：

　　查原告蔡明正、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共有437號土地，應有部分分別為8分之3、8分之4、8分之1，437號土地於重測前地號為新北市○○區○○段00000號（下稱重測前90-10號土地），重測前90-10號土地原於42年6月15日登記為王查某所有，於99年10月30日地籍圖重測而變更地號為437號土地時，土地所有權人包含訴外人王登貴、蔡登海、王欽榮、蔡金亮、王森三、蔡建和、陳玉玉如、鄭蔡市等人，均為王查某之子女；嗣於103年9月26日經判決共有物分割，所有權人仍為前開9人；嗣蔡建和於103年12月5日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陳淑惠；王登貴、蔡金亮、王森三、陳玉玉如於105年3月22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黃聰吉；鄭蔡市、蔡登海分別於105年4月19日、105年4月21日將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王欽榮於105年6月22日將其所有之權利範圍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原告蔡明正；原告三人並於105年7月11日將437號土地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與訴外人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06年8月30日塗銷信託登記等情，有437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資料、重測前90-1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影本、王查某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1至51頁、第183頁、限閱卷）。

　㈢系爭房屋應係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⒈查被告二人原分別共有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重測前建號為新北市○○區○○段○○○○段00○號，被告二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坐落地號為464地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2年間，主要建材為土造，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物層數為1層，嗣於114年7月24日辦理滅失登記；又被告二人於114年8月19日就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下稱1244號建物）辦理保存登記（應有部分各2分之1），該建物門牌號碼亦為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築基地地號為464號、437號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65年7月20日間，主要建材為加強磚造，主要用途為店鋪、住宅，建物層數為3層，使用執照及建造執照有二筆，其一為65使字第1497號使用執照、65林建字第555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重建，地號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所有權人王查某）、重測前臺北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李格算，下稱重測前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騎樓、第一層、第二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其二為69使字第224號使用執照、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起造人為李格算，建造類別為增建，地號為亦為重測前90-10號、110-7號土地，建築物概要記載為第三層建物，法定空地面積亦為15.87平方公尺等節，經本院調取65林建字第555號、68林建字第3403號建造執照案卷宗（下分別稱65年建照卷、68年建照卷）查閱無訛，並有572號建物、1244號建物之建物所有權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4年莊登字第143810號、莊登總字第1550號登記申請書（含使用執照及使用執照存根、1244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65年及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97至第101頁、第111至129頁、第175至207頁）。

　⒉又原告蔡明正與被告二人於另案判決中，係就系爭房屋之部分無權占有437號土地而生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之訴訟，觀諸另案判決卷內所附系爭房屋照片，該房屋之建築材料應為水泥磚造，並非土造，且房屋共3層等情，為兩造所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59頁），並有另案判決卷內所附前開照片可佐（見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調字第7號卷第43、45頁）。是依系爭房屋之建築材料、建築日期、572號建物及1244號建物之不動產登記情形，及被告主張572號建物於65年使字第1497號、69年使字第244號使用執照取得前即已滅失，1244建號建物早於65年間即已建築完成，僅遲至114年7月24日就572號建物辦理滅失登記，並於同年8月19日始辦理第一次保存登記等語，原告亦不爭執系爭房屋為1244號建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頁、第159頁），應認572號建物早於系爭房屋於65年間建成前即已滅失，系爭房屋應係1244號建物無訛。

　㈣聲明第1項部分：

　⒈王查某所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性：

　⑴原告主張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其57年之印鑑登記簿印章並非同一，且該同意書所列「土地所有權人住址」欄位，王查某之地址顯係由訴外人即被告父親李格算填寫後，發現寫錯再為塗改、蓋用塗改人李格算之印章，但並沒有立書人王查某之印章，身分證字號亦有誤繕，與常理不符，且王查某並未書面授權李格算代理製作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語，而爭執王查某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形式真正性（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0頁）。被告則抗辯法規未要求土地同意書要已經登記的印鑑，應減輕被告之舉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而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先例參照），則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其上王查某之印文，既為原告否認為真正，應由主張其為真正之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查65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5年5月12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鋪貳層、造加強磚造建築物座，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下方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為重測前90-10號土地，同意使用土地面積為21.35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呈窄橢圓形之「王查某」字樣印文，住○○○○○○○鄉○○村00鄰○○村○○路00號」，其中「東林村14鄰」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劃線上方蓋有一「王查某」字樣之印文，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F00000000」；65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2枚亦為同一橢圓形印文；另查68年建照卷內所附王查某於68年6月30日所出具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茲有李格算等壹人，擬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建築店鋪參層，店鋪住宅RC造建築物棟，業經本人等壹人完全同意，未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等語，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欄中有「王查某」字樣之筆跡，右側蓋有正方形「王查某」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1上載「林口鄉西林村14鄰」，該地址上有兩橫劃線（應表刪除之意），畫線上方蓋有2枚「李格算」字樣之印文，住址欄編號2上載「林口鄉西林村林口路72號」，右側身分證字號欄上載「Z000000000」，且前開卷宗內均無王查某之印鑑證明；另68年建照卷內所附土地登記清冊上「王查某」之字樣印文1枚亦為同一正方形印文等情，有該2紙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土地登記清冊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第175至207頁、第191頁）。

　⑶惟查，王查某之除戶謄本上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號（見本院卷一第259頁），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載F00000000號、Z000000000號均有不符。另觀諸原告所出具之57年印鑑登記簿，其上登記之王查某印鑑章印文為正圓形，右上角有「王」字樣，左側由上而下有「查某」字樣（見本院卷一第245至247頁），亦與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王查某橢圓形、正方形印文形狀均有明顯不同，顯非同一。且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系爭房屋取得使照、建照時套繪法定空地之相關法規規範及審核要件為何？又係以何標準或要件審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例如，出具土地之人是否需提供權狀、謄本或其他資料）？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以：依當時建築法第11條：「建築聲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三、起造人之土地權利，並附具證明文件。」及內政部95年10月3日營署建管字第950051168號函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審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設計簽證負責…」，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本局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5至56頁）。足認受理建照、使照申請之建築主管機關，僅就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齊全為形式審查，並未就其真正性與否予以審查。是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未經建築主管機關審認其真正性，且有前開王查某之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印文與印鑑證明不符之情狀，再被告未舉其他事證證明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真正，則難認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確係由王查某所親書及蓋印其所有之印文。

　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是否存在：

　　被告雖主張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就437號土地存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即王查某同意出借437號土地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使用，並同意李格算或嗣後繼承房屋之人繼續使用437號土地供王森三一家安居終老使用，且此同意並未訂有期限，系爭房屋均仍存在且供人使用，使用借貸目的尚未消滅等語。惟查，除前開本院認定不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外，被告未就王查某與李格算間具有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之合意舉證以實其說，而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既非真正，則難認系爭使用借貸契約確實存在，況437號土地自王查某之子女取得所有權以後，迭經買賣而更易所有權人為本件原告三人，系爭使用借貸契約既不存在，自無可能因此拘束437號土地之繼受人即本件原告三人。

　⒊基上所述，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並非真正，且系爭使用借貸契約並非存在，是437號土地之15.87平方公尺為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確有未取得437號土地所有人同意之瑕疵，應堪認定。

　⒋原告就聲明第1項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原告提起訴訟，須就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現實利益，始得為之。倘原告不因獲得勝訴之確定判決而受有法律上之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為具備權利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倘認系爭房屋應予解除對437號土地之法定空地套繪，其相關法規、程序及審核標準為何？行政機關是否得依職權執行並解除法定空地套繪？等情，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復以：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建造執照非經撤銷不得解除套繪，倘需解除套繪應依前開規定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第56頁）。則437號土地倘欲解除其作為系爭房屋之法定空地套繪，尚以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撤銷為前提。惟建造執照之核發，乃建築主管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而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無效之情事，應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確認，或由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請求行政機關確認、循行政救濟程序訴請確認無效；行政處分倘有違法而得撤銷之情事，則應由行政機關依職權撤銷，或由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循撤銷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之行政救濟程序為之，且尚需經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審認具備相關要件，並非一經申請即得獲處分撤銷之結果，是於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行政處分未依法撤銷前，普通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故原告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偕同原告辦理就437號土地解除法定空地套繪之申請，尚無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難認原告此部分之訴有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㈤聲明第2項部分：

　⒈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參照），惟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係民法第181條但書所稱之價額。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不當得利之功能，在於使受益人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的利益（取除功能），不當得利受益人有返還其所受利益予受損人之義務，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為目的並不相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者，以占有人受有利益為前提，且返還之範圍亦以占有人所受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

　⒉原告主張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違法套繪而造成原告無法依規劃實現土地利用計畫、施工成本大幅增加，應以437號土地如未受到違法套繪，以原告得以全部面積出租他人利用可得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間共5年之租金，計算損害共2,490,569元；另437號土地有可歸責於被告之利用限制即法定空地套繪之法律上占用狀態存在，故原告亦請求依被告因違法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而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且被告應依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給付原告陳淑惠466,649元、原告黃聰吉1,866,595元、原告蔡明正1,399,946元之不當得利等語。惟就原告主張其等對437號土地之預期利益受侵害而致原告三人受有共計2,490,569元損害部分，縱認原告對437號土地之利用計畫，因437號土地受系爭房屋套繪為法定空地，而有不能實現、難以實現或將增加成本之情，至多亦僅能認原告受有損害，然系爭房屋所套繪437號土地之面積僅有15.87平方公尺，原告並未說明被告何以因原告前開預期利益不能實現，而就437號土地之全部範圍受有何利益。另原告主張依被告違法套繪面積，致被告受有擴張系爭房屋建築面積即相當於租金數額1,242,621元之不當得利部分，惟原告主張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所請求之期間為何？為何得以437號土地遭套繪面積逕乘以437號土地之113年公告現值，而得出1,242,621元之損害額？前開2,490,569元、1,242,621元之損害，有無重疊？均未見原告舉證，自難憑採。

　⒊惟被告既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房屋套繪437號土地面積15.87平方公尺，是被告就該違法套繪部分，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償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所受利益之價額，自屬於法有據。而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且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時亦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查437號土地位於新北市林口區，附近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且生活、商店、交通等機能尚屬便利，有本院職權查詢之Google地圖街景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經審酌437號土地之坐落位置、繁榮程度、交通便利、被告占用部分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情，認被告應返還所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該期間被告所占用437號土地範圍申報地價之年息百分之5計算，方為合理。

　⒋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不當得利數額：

　　查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應得主張被告二人分別返還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21,900元、5,475元（計算式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所載，437號土地公告現值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95頁）。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予明定。是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請求就21,900元、5,475元自114年4月7日提到法院之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兩造不爭執該民事準備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被告二人，見本院卷二第308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⒌原告蔡明正請求部分：

　⑴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七、當事人就已繫屬於不同審判權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訴、起訴違背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40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認定被告二人應將坐落437號土地如附圖所示437⑶部分面積14.47平方公尺及如附圖所示437⑷部分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蔡明正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主文第4項認定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蔡明正19,661元，該部分係自106年12月8日起至111年12月7日間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其中106年12月8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24日)不當得利為270元（計算式：16.55平方公尺×原告應有部分3／8×11,040元×6％×24日365日＝270）；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為7,805元（計算式：16.55×3／8×10,480元×6％×2年＝7,805）；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為7,745元（計算式：16.55×3／8×10,400元×6％×2年＝7,745）；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為3,841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6％×341日365日＝3,841元），則106年12月8日至111年12月7日不當得利共計19,661元（計算式：270＋7,805＋7,745＋3,841＝19,661）；主文第5項認定被告二人應自111年12月8日起至拆除第一項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蔡明正343元（計算式：16.55×3／8×11,040元×6％÷12月＝343元），有另案判決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53頁）。

　⑶又另案判決業已確定，並經原告蔡明正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527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中，且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第4項之強制執行程序尚未執行終結（見本院卷二第265至29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9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強制執行卷宗，查閱無訛。且查原告主張437號土地為系爭房屋所套繪之法定空地面積為15.87平方公尺，且範圍已全部為另案判決囑託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作成之收件日期文號112年6月21日莊土測字第126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暫編地號437(3)、437(4)（面積共計16.55平方公尺，計算式：14.47＋2.08）之範圍所涵蓋，有該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附圖、法定空地套繪圖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9頁、本院卷二第16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0頁）。是另案判決主文第1項之地上物既仍未拆除完竣，則另案判決主文第5項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則仍持續發生，故本件原告蔡明正就437號土地經系爭房屋套繪之15.87平方公尺，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3年11月18日止共5年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倘有理由，所得主張之不當得利數額共計16,425元，已全部為該期間另案判決所認定之20,064元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所涵蓋（計算式均詳如附表四所示），原告蔡明正自不得重複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主文第1項、第2項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原告黃聰吉、原告陳淑惠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且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王士珮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領有之建造執照、使用執造字號及法定空地面積

編號 建造執照字號 使用執造字號 法定空地面積 1 65林建字第555號 65林使字第1497號 15.87平方公尺 2 65林建字第555-1號 同上 同上 3 65林建字第3403號 69林使字第224號 同上 



附表二：原告黃聰吉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4／8 490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4／8 4,126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4／8 4,380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4／8 4.398 共計        21,900 

 

附表三：原告陳淑惠得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平方公尺) 年息(％) 權利範圍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1／8 122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1／8 1,032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1／8 1,095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1／8  1,099 共計        5,475 



附表四：原告蔡明正於本件與另案判決重複請求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編號 年度 占用期間 當年度公告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 當年度申報地價(新臺幣元/平方公尺)【計算式：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本判決認定之年息(%) 另案判決認定之年息(%) 權利範圍 本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式：申報地價×占用面積×權利範圍×年息×占用期間比例】 該期間另案判決認定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 108 108年11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共43日） 13,100 10,480 15.87 5 6 3／8  367 460元 （計算式：16.55×3／8×10,480元×6％×43日365日＝460元） 2 109 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7,745元  3 110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000 10,400 15.87 5 6 3／8   3,095  4 111 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①1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共341日)：3,841元 ②111年12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按月給付343元，計算式：343元24日31日）：266元 5 112 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13,800 11,040 15.87 5 6 3／8   3,285 4,116元（計算式：343元12月） 6 113 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共323日） 15,700 12,560 15.87 5 6 3／8   3,298 3,636元【計算式：343元(10月+18日30日） 共計         16,425 20,064元 





